
— 1 —

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认定 2021年度供销
合作社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
中心规范提升验收合格单位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供销合作社：

为进一步规范提升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综

合服务中心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农

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规范提升验收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供发

〔2020〕25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全省各级供销合作社积极

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规范提升工作，取得了明显

成效。在各州（市）供销合作社推荐的基础上，省社严格对照《办

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件
云供发〔2021〕6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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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标准要求，进行认真核查，最后报经理事会主任办公会 2021

年第 8次会议研究同意，认定施甸县农民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等

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规范提升验收合格。

希望全系统规范提升合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要进一步加强管理，改进服务方式，拓展服务内容，提高服务质

量，更好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综合服

务。

附件：2021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规范提升验

收合格名单

2021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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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1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规范提升验收合格名单

1.施甸县农民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2.巧家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3.麻栗坡微里郎农民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4.禄丰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5.开远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6.元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7.宜良县供销社农民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

8.水富市供销会计综合服务中心


